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
說
明
：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
 
   

 

一
、
本
價
格
封
需
俟
證
件
審
查
合
格
之
投
標
廠
商
達
法
定
家
數
以
上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

且
符
合
開
標
條
件
時
方
能
開
啟
。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

二
、
本
價
格
封
僅
裝
入
標
單
及
單
價
分
析
表
，
其
他
一
律
裝
入
證
件
封
內
。 

          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

投
標
廠
商
： 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

 
  

地  
  

址
：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

 
  

負 

責 

人
：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

 
  

統
一
編
號
： 

價         

格          

封 

號  編 

(本欄由本校於開標時編列) 

請
自
行
裁
下
後
，
黏
貼
至
廠
商
自
備
之
價
格
信
封
袋
上 


